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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关于进一步规范并加强做好国家助学贷款定期报送工作

的通知（教助中心〔2006〕51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

育厅（教委），各中央部门所属高等学校： 为及时了解、分

析各地区的国家助学贷款工作进展情况及工作中的问题

，2002年教育部下发了《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填报国家助

学贷款情况报表等工作的通知》（教财厅函〔2002〕9号），

建立了国家助学贷款情况定期报送制度，全国学生资助管理

中心负责具体统计工作。从填报情况看，大部分地区、高校

工作比较主动，报送比较及时，但总体的报送情况与实际的

工作要求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部分

地区、高校不能定期报送，尤其是近期不报送的地区、高校

越来越多，形成了“每月都要催，不催不报送”的不良局面

；二是部分地区、高校报送的数据质量差，数据互相矛盾或

数据空缺，导致数据不能采用；三是部分地区启动非公办普

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业务后，公办与非公办高校的进展

数据未能分开报送。以上问题给我中心的正常统计及数据分

析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 为进一步规范并加强做好国家助学

贷款定期报送工作，提高各地区、各高校报送国家助学贷款

进展数据的时效性、准确性和科学性，确保每期的统计、分

析工作顺利进行，现将有关工作安排及要求通知如下： 一、

工作安排 （一）结合以前的统计报表，我中心分别调整、制



定了《地方所属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情况报表》

（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填报）、《地方所属非公办普通高

等学校国家助学贷款情况报表》（已开办非公办普通高等学

校国家助学贷款业务的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填报）及《中

央部门所属高校国家助学贷款情况报表》（中央部属高校填

报）。 启用新报表后，以前的国家助学贷款情况统计报表失

效。考虑各省级学生资助管理部门需要进一步布置相关工作

，地方高校2006年11月份的报表中，“全部在校全日制学生

中，申请国家助学贷款人数”及“全部在校全日制学生中，

获得国家助学贷款人数”两项中各年级人数未能及时统计的

，可暂不填写，但以后月份的报表中，不应空缺。 （二）新

机制国家助学贷款实施后，部分地区、学校老机制贷款的审

批金额与发放金额一直存在差额，为进一步清查老机制国家

助学贷款的发放情况，我们分别制定了《地方高校老机制国

家助学贷款情况清查报表》及《中央部门所属高校老机制国

家助学贷款情况清查报表》，请你们填写报送，统计时点

为2006年12月31日，报送截止时间为2007年1月5日。本表仅统

计报送一次。需要了解老机制国家助学贷款相关数据的地区

、学校，可与我中心联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